
申请初创期创业组织创业场地房租补贴须知 

 

一、 办理依据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完善创业场

地房租补贴政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沪人社就发[2010]66 号） 

 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完

善本市创业扶持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沪人社就发[2013]38 号） 

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上海市财政局、上海市教育委

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行动计划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沪人社就发[2015]44 号） 

 

二、 补贴范围 

在本市注册登记 36 个月以内的小微型企业（不包括劳务派遣公

司）、个体工商户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农民合作社等创业组织，可根

据吸纳本市失业人员、协保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情况，申请

创业场地房租补贴。 

  

三、 申请条件 

创业组织申请房租补贴，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 创业组织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本市户籍劳动者或持有《上

海市居住证》或《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》的非本市户籍劳

动者； 



2. 创业组织租赁独立、合法的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满 6 个月； 

3. 创业组织签订租赁协议并支付房租，且无转租行为（创业孵

化基地运营机构除外）； 

4. 创业组织吸纳本市户籍人员就业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。 

  

四、 补贴标准 

创业场地房租补贴以创业组织注册地或注册所在区县内一处经

营地的实际发生租金为限。补贴金额根据创业组织吸纳本市失业人员、

协保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人数确定，用工及依法缴纳社会保

险费每满 1 个月的补贴 1 个月，年度人均房租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

3000 元。 

  

五、 补贴期限 

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自创业组织注册登记起的 3 年。 

  

六、 办理流程 

1. 申请受理 

创业组织应携带以下材料向注册所在地的区县创业指导服务部

门提出申请： 

1) 创业组织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、《上海市居住证》或

《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》； 

2) 工商营业执照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； 



3) 从业人员名册； 

4) 房租协议及房租支付有效凭证； 

5) 区县创业指导服务机构所需的其它材料。 

2. 区县审核 

区县创业指导服务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应对创业组织注册登记

时间、从业人员办理用工登记备案手续及社会保险费缴费情况等进行

核实，并对补贴金额、补贴期限和租金支付情况进行初审，初审通过

的报区县就业促进中心审批。经区县就业促进中心审批同意的，给予

房租补贴。 

  

七、 受理部门 

创业组织注册所在地的区县创业指导服务部门。 

 

八、 收费标准 

不收费。 

 

 


